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豫知〔2022〕40号 

 
关于开展首届河南省知识产权优秀调研报告

暨优秀软课题研究成果征集活动的通知 
 

各有关单位，各社会团体： 

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关于知识产权

工作的决策部署，充分调动有关方面开展知识产权调查研究的

积极性，汇集创新水平高、应用价值强的研究成果，为加快知

识产权强省建设、提升知识产权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提供有力

支撑，我局将开展首届河南省知识产权优秀调研报告暨优秀软

课题研究成果征集活动。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征集范围 

 

 

参选作品应为 2019-2021 年度完成的与知识产权相关的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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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研究报告和软课题研究成果，内容以加快建设知识产权强省，

完善我省知识产权政策法规和战略规划，强化知识产权创造、

保护、运用，优化知识产权管理和服务，推动知识产权高质量

发展为主。 

二、作品要求 

作品必须为原创，内容真实准确，有创新性观点，对知识

产权相关问题有实证分析和研究，能够提出有针对性和实用性

的对策建议，对推进我省知识产权事业发展具有较高的参考价

值。作品中应包含必要的图标、标注，作品应严格按照模板格

式要求进行编辑，篇幅须控制在 8000 字以内。不符合以上要求

的作品不予采用。 

三、征集办法 

投稿作品应通过投稿人所在单位统一汇总和推荐报送。报

送人需填写《作品报送表》并由所在单位盖章。报送人所在单

位需对投稿作品进行初步审核，对符合要求的作品进行汇总，

按推荐顺序填写《作品汇总表》并盖章后，将材料（包括作品

汇总表、全部作品报送表和对应作品）纸件和电子件统一报送

至我局联系人。每个人限报 1 篇，每个单位限报 5 篇，有知识

产权学院的高校限报 8 篇。作品和《作品报送表》请以作品题

目命名，报送邮件标题中请注明“优秀作品征集”和推荐单位

名称。各推荐单位统一报送截至日期为 2022 年 7月 15 日。 

四、作品采用 

本次征集活动设一、二、三等奖，对获奖作品发表扬通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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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荣誉证书，汇编《河南省知识产权优秀研究报告集》。获奖作

品将优先推荐参加全国知识产权优秀调研报告暨优秀软课题研

究成果评选活动。省知识产权局开展专项工作研究和委托专项

研究任务时，将对获奖作者负责的研究团队予以重点考虑。在

随后年度的河南省知识产权软科学研究项目申报评审中，对获

奖作者申报的软课题项目予以重点倾斜。 

请各有关单位和部门对此次征集活动给予支持，并做好组

织报送工作。 

 

附件：1.作品汇总表（推荐单位填写） 

      2.作品报送表（报送人填写） 

      3.作品模板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022 年 6月 13日 

 

联系人：张晓燕 

电话：0371-69069065 

邮箱：zhangxy625@163.com 

地址：郑州市花园路 21号省市场监管局南区行政楼 925室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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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 

作品汇总表（推荐单位填写） 

 
推荐作品信息 

排序 报送人（作者） 题  目 

1   

2   

3   

4   

5   

推荐单位信息 

推荐单位  

推荐单位 

联系人 

姓名  电话 （手机/座机） 

部门/职务  

地址邮编  

电子邮箱  

推荐单位 

意见 
 

 

 

 

（推荐单位公章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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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作品报送表（报送人填写） 

 
题目  

作者 
（注：应填写作品的主要贡献者，多个作者应按次序填写，编

印成册时作品作者及次序将以此为准） 

联系人 姓名  电话 （手机/座机） 

作品概要（200字以内）： 

成果运用情况（获经费资助、批示、采用、发表等情况，可附证明材料） 

是否可以编印并公开： 第一作者签名  

报送单位 

意见 

 

（报送单位公章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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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

 

作品模板 
（题目：居中，二号方正小标宋简体） 

 

□□一、××××××（一级标题：三号黑体） 

□□（一）×××××（二级标题：三号楷体加深） 

□□1. ×××××××（三级标题：三号仿宋加深） 

□□（1）××××××（四级标题：三号仿宋） 

□□①×××××××（五级标题：三号仿宋） 

□□××××××××（正文：三号仿宋，行距 28 磅） 

 

参考文献：（按照国家标准 GB/T 7714-2005《文后参考文献

著录规则》编写） 

[1] ××× 

[2] ××× 

[3] ××× 

 

 

 

 

 
河南省知识产权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2022年 6月 13日印发 

 


